昆明市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关于印发<官渡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修订）>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深刻汲取“4·29”湖南长沙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全面推进官渡区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官渡区于2022年6月6日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官渡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按照昆明市住建局《关于印发昆明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修订）的通知》，结合官渡区实际，区住建局草拟了《官渡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修订）》，于2022年7月11日向区级25家相关部门征求意见，经修改完善并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于2022年7月13日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印发。
二、文件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2〕10号）；

2.《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府办明电〔2022〕10号）；

3.《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修订）的通知》。
三、目标任务

该方案的目标任务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一）全面排查。2022年6月20日前完成官渡区约4.3万栋自建房的入户排查，形成隐患问题清单、整改措施清单；并完成消化肉眼可见、常人可辨的存在特别重大安全隐患的危房，确保“危房不住人”。

（二）全面整治。2022年8月15日前全面开展整治工作完成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的整治销号工作，及时消除自建房尤其是经营性自建房各类重大安全隐患。

（三）巩固提升。2022年12月31日前，在全面整治工作完成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问题的整治销号工作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城乡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实现存量安全隐患全面清零，同时严控增量。
四、主要内容

（一）组织领导。为深入推动官渡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区政府成立“官渡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全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各街道办成立相应工作专班，负责本辖区的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由官渡区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区级25家单位配合开展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范围和内容。

1.全面聚焦排查整治经营性自建房。

2.全面排查整治城镇自建房。
（三）实施步骤。自2022年5月开始，启动全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组织集中开展经营性自建房“百日攻坚”行动。攻坚阶段取得明显进展，对经营性自建房的重大风险隐患管控到位，坚决防止重大事故发生。2023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自建房排查摸底，注意归集排查信息。2025年6月底前，通过安全鉴定、分类整治，全面完成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并建立起城乡房屋安全管理体系。

（四）保障措施。
1.按照“省级统筹督导、州市协调推进、县级组织实施、乡镇强基固本”的原则，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形成合力，严格落实房屋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取得实效。

2.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办理时限，全力推进加固改造工作。 

3.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总要求，坚持立查立改、边查边改，做到排查整改、执法查处、督促查办贯穿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实施处罚。

4.全面深入开展房屋建筑安全科普教育，不断增强群众的房屋安全意识，提高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患的积极性、主动性。

